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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单一性和分案申请 

1.引 言 

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单一性的规

定。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对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单一性作了规定。专利法实施条例第

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对不符合单一性的专利申请的分案及其

修改作了规定。 

    本章的单一性规定主要涉及发明专利申请，其中基本概念

和原则也适用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关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单

一性的审查，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9 节的规定。关于

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单一性审查的特殊问题，适用本部分第

十章第 8 节的规定。 

 

2.单 一 性 

 

2.1 单一性的基本概念 

                

2.1.1 单一性要求 

    单一性，是指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

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也就是说，如果一件

申请包括几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则只有在所有这几项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之间有一个总的发明构思使之相互关联的情况下才

被允许。这是专利申请的单一性要求。     

法 31.1 

    专利申请应当符合单一性要求的主要原因是： 

    (1)经济上的原因：为了防止申请人只支付一件专利的费

用而获得几项不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 

    (2)技术上的原因：为了便于专利申请的分类、检索和审

查。 

    缺乏单一性不影响专利的有效性，因此缺乏单一性不应当

作为专利无效的理由。 

               

2.1.2 总的发明构思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可以作为一件专利申请

提出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应当在技术上相互关联，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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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技术特征，其中特定技术特征是指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作为整体，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上述条款定义了一种判断一件申请中要求保护两项以上的

发明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方法。也就是说，属于一个

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在技术上必须相互关联，这种

相互关联是以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表示在它们的权利

要求中的。 

    上述条款还对特定技术特征作了定义。特定技术特征是专

门为评定专利申请单一性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应当把它理解为

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也就是使发明相

对于现有技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技术特征，并且应当从每

一项要求保护的发明的整体上考虑后加以确定。 

    因此，专利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的“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

思”是指具有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2.2 单一性的审查 

 

2.2.1 审查原则 

    审查员在审查发明专利申请的单一性时，应当遵循以下基

本原则： 

   (1)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其实施条例第三十五

条所规定的内容，判断一件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两项以上发

明是否满足发明单一性的要求，就是要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

术方案的实质性内容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即判断这些

权利要求中是否包含使它们在技术上相互关联的一个或者多个

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这一判断是根据权利要求的内

容来进行的，必要时可以参照说明书和附图的内容。 

   (2)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的权利要求可

以按照以下六种方式之一撰写；但是，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

思的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即使按照所列举的六种方式中的

某一种方式撰写，也不能允许在一件申请中请求保护： 

   (i)不能包括在一项权利要求内的两项以上产品或者方法

的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ii)产品和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的独立权利要求；              

(iii)产品和该产品的用途的独立权利要求； 

   (iv)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该产品的用途的独

立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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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

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利要求；                    

(vi)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利要

求。 

    其中，第（i）种方式中所述的“同类”是指独立权利要求

的类型相同，即一件专利申请中所要求保护的两项以上发明仅

涉及产品发明，或者仅涉及方法发明。只要有一个或者多个相

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使多项产品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或

者多项方法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在技术上相关联，则允许在一

件专利申请中包含多项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第（ii）至第（vi）种方式涉及的是两项以上不同类独立权利

要求的组合。 

对于产品与专用于生产该产品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的组

合，该“专用”方法使用的结果就是获得该产品，两者之间在

技术上相关联。但“专用”并不意味该产品不能用其他方法

制造。 

    对于产品与该产品用途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该用途必须

是由该产品的特定性能决定的，它们在技术上相关联。 

    对于方法与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独立权利要求

的组合，除了该“专门设计”的设备能够实施该方法外，该设

备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还必须与该方法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

献相对应。但是，“专门设计”的含义并不是指该设备不能用

来实施其他方法，或者该方法不能用其他设备来实施。 

    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是否按照引用关系撰写，只是形

式上的不同，不影响它们的单一性。例如，与一项产品 A 独立

权利要求相并列的一项专用于制造该产品 A 的方法独立权利要

求，可以写成“权利要求 1 的产品 A 的制造方法，……”也可

以写成“产品 A 的制造方法，……” 

    (3)以上列举了六种可允许包括在一件申请中的两项以上

同类或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组合方式及适当的排列次序，但

是，所列六种方式并非穷举，也就是说，在属于一个总的发明

构思的前提下，除上述排列组合方式外，还允许有其他的

方式。 

(4)评定两项以上发明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无须考

虑这些发明是分别在各自的独立权利要求中要求保护，还是在

同一项权利要求中作为并列选择的技术方案要求保护。对于上

述两种情况，均应当按照相同的标准判断其单一性。后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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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经常出现在马库什权利要求中，关于马库什权利要求单一性

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8.1 节的规定。此外，权利要求

的排列次序也不应当影响发明单一性的判断。                     

（5）一般情况下，审查员只需要考虑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的

单一性，从属权利要求与其所从属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在

缺乏单一性的问题。但是，在遇有形式上为从属权利要求而实

质上是独立权利要求的情况时，应当审查其是否符合单一性

规定。 

    如果一项独立权利要求由于缺乏新颖性﹑创造性等理由而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则需要考虑其从属权利要求之间是否符合

单一性的规定。 

（6）某些申请的单一性可以在检索现有技术之前确定，而

某些申请的单一性则只有在考虑了现有技术之后才能确定。当

一件申请中不同的发明明显不具有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时，则在

检索之前即可判断其缺乏单一性。例如一件申请中包括了除草

剂和割草机两项独立权利要求，由于两者之间没有相同或者相

应的技术特征，更不可能有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

而明显不具有单一性，检索前即可得出结论。然而，由于特定

技术特征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是相对

于现有技术而言的，只有在考虑了现有技术之后才能确定，因

此，不少申请的单一性问题常常要在检索之后才能作出判断。 

    当申请与现有技术比较后，在否定了第一独立权利要求的

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情形下，与其并列的其余独立权利要求之间

是否还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应当重新确定。 

              

2.2.2  单一性审查的方法和举例 

    在对包含在一件申请中的两项以上发明进行检索之前，应

当首先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明显不具有单一性。如果这几项发明

没有包含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或所包含的相同或相应的技

术特征均属于本领域惯用的技术手段，则它们不可能包含相同

或相应的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

明显不具有单一性。 

对于不明显缺乏单一性的两项以上发明，即需要通过检索

之后才能判断单一性的情形，通常采用以下的分析方法： 

(1)将第一项发明的主题与相关的现有技术进行比较，确定

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                     

(2)判断第二项发明中是否存在一个或者多个与第一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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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从而确定这两项发明是否在

技术上相关联。 

    (3)如果在发明之间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

定技术特征，即存在技术上的关联，则可以得出它们属于一个

总的发明构思的结论。相反，如果各项发明之间不存在技术上

的关联，则可以作出它们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结论，进

而确定它们不具有单一性。 

    以下结合单一性的基本概念、审查原则及判断方法举例说

明单一性的审查要点。 

 

2.2.2.1 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例 1】 

    权利要求 1：一种传送带 X，特征为 A。 

    权利要求 2：一种传送带 Y，特征为 B。 

    权利要求 3：一种传送带 Z，特征为 A 和 B。 

    现有技术中没有公开具有特征 A 或 B 的传送带，从现有技

术来看，具有特征 A 或 B 的传送带不是显而易见的，且 A 与 B

不相关。 

    说明：权利要求 1 和权利要求 2 没有记载相同或相应的技

术特征，也就不可能存在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

此，它们在技术上没有相互关联，不具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1

中的特征 A 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

权利要求 3 中包括了该特定技术特征 A，两者之间存在相同的

特定技术特征，具有单一性。类似地，权利要求 2 和权利要求

3 之间存在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 B，具有单一性。 

【例 2】 

     权利要求 1：一种发射器，特征在于视频信号的时轴扩

展器。 

     权利要求 2：一种接收器，特征在于视频信号的时轴压

缩器。 

权利要求 3：一种传送视频信号的设备，包括权利要求 1

的发射器和权利要求 2 的接收器。 

    现有技术中既没有公开也没有暗示在本领域中使用时轴扩

展器和时轴压缩器，这种使用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 1 的特定技术特征是视频信号时轴扩展器，

权利要求 2 的特定技术特征是视频信号时轴压缩器，它们之间

相互关联不能分开使用，两者是彼此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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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１与２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3 包含了权利要求 1 和 2 两

者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它与权利要求 1 或与权利要求 2 均有

单一性。 

【例 3】 

    权利要求 1：一种插头，特征为 A。 

    权利要求 2：一种插座，特征与 A 相应。 

    现有技术中没有公开和暗示具有特征 A 的插头及相应的插

座，这种插头和插座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 1 与 2 具有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其要求

保护的插头和插座是相互关联且必须同时使用的两种产品，因

此有单一性。 

【例 4】 

    权利要求 1：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的电

路具有特征 A。 

    权利要求 2：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的电

路具有特征 B。 

    权利要求 3：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Ａ的控制电路

的直流电机。 

    权利要求 4：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 B 的控制电路

的直流电机。 

    从现有技术来看，特征 A 和 B 分别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

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而且特征 A 和 B 完全不相关。 

    说明：特征 A 是权利要求 1 和 3 的特定技术特征，特征 B

是权利要求 2 和 4 的特定技术特征，但 A 与 B 不相关。因此，

权利要求 1 与 3 之间或者权利要求 2 与 4 之间有相同的特定技

术特征，因而有单一性；而权利要求 1 与 2 或 4 之间，或者权

利要求 3 与 2 或 4 之间没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而

无单一性。 

【例 5】 

    权利要求 1：一种灯丝 A。 

权利要求 2：一种用灯丝 A 制成的灯泡 B。 

    权利要求 3：一种探照灯，装有用灯丝 A 制成的灯泡 B 和

旋转装置 C。 

    与现有技术公开的用于灯泡的灯丝相比，灯丝 A 是新的并

具有创造性。 

    说明：该三项权利要求具有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灯丝 A，

因此它们之间有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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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权利要求 1：一种制造产品 A 的方法 B。 

    权利要求 2：一种制造产品 A 的方法 C。 

    权利要求 3：一种制造产品 A 的方法 D。 

    与现有技术相比，产品Ａ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说明：产品 A 是上述三项方法权利要求的相同的特定技术

特征，这三项方法 B、C、D 之间有单一性。当然，产品 A 本身

还可以有一项产品权利要求。如果产品 A 是已知的，则其不能

作为特定技术特征，这时应重新判断这三项方法的单一性。 

【例 7】 

    权利要求１：一种树脂组合物，包括树脂 A、填料 B 及阻

燃剂 C。 

    权利要求２：一种树脂组合物，包括树脂 A、填料 B 及抗

静电剂 D。 

    本领域中树脂 A、填料 B、阻燃剂 C 及抗静电剂 D 分别都

是已知的，且 AB 组合不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的贡献，而 ABC

的组合形成了一种性能良好的不易燃树脂组合物，ABD 的组合

也形成了一种性能良好的防静电树脂组合物，它们分别具有新

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尽管这两项权利要求都包括相同的特征 A 和 B，但

是，A、B 及 AB 组合都不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的贡献，权利要

求１的特定技术特征是 ABC 组合，权利要求 2 的特定技术特征

是 ABD 组合，两者不相同也不相应，因此，权利要求 2 与权利

要求１没有单一性。 

 

2.2.2.2 不同类独立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例 8】 

    权利要求 1：一种化合物 X。 

    权利要求 2：一种制备化合物 X 的方法。 

    权利要求 3：化合物 X 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1)第一种情况：化合物 X 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化合物 X 是这三项权利要求相同的技术特征。由于

它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即特定技术特

征，因此，权利要求１至３存在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

求 1、2 和 3 有单一性。                   

(2)第二种情况：通过检索发现化合物 X 与现有技术相比

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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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权利要求 1 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权利要求 2 和 3 之间的相同技术特征仍为化合物 X，但

是，由于化合物 X 对现有技术没有作出贡献，故不是相同的特

定技术特征，而且，权利要求 2 和 3 之间也没有相应的特定技

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2 和３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缺乏单一性。 

【例 9】 

    权利要求 1：一种高强度、耐腐蚀的不锈钢带，主要成分

为(按重量计) Ni=2.0～5.0，Cr=15～19，Mo=1～2 及平

衡量的 Fe，带的厚度为 0.5mm～2.0mm，其伸长率为 0.2%时

屈服强度超过 50kg/mm2。 

    权利要求 2：一种生产高强度、耐腐蚀不锈钢带的方法，

该带的主要成分为（按%重量计）Ni=2.0～5.0，Cr=15～19，

Mo=1～2 及平衡量的 Fe，该方法包括以下次序的工艺步骤： 

    (1) 热轧至 2.0mm～5.0mm 的厚度； 

    (2) 退火该经热轧后的带子，退火温度为 800℃～1000℃； 

    (3) 冷轧该带子至 0.5mm～2.0mm 厚度； 

(4) 退火:温度为 1120℃～1200℃，时间为 2～5 分钟。 

与现有技术相比，伸长率为 0.2%时屈服强度超过 50kg/mm2

的不锈钢带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1 与 2 之间有单一性。该产品权利要求 1

的特定技术特征是伸长率为 0.2%时屈服强度超过 50kg/mm2。

方法权利要求 2 中的工艺步骤正是为生产出具有这样的屈服强

度的不锈钢带而采用的加工方法，虽然在权利要求 2 的措词中

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但是从说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

这些工艺步骤就是与产品权利要求 1 所限定的强度特征相应的

特定技术特征。 

本例的权利要求 2 也可以写成引用权利要求 1 的形式，而

不影响它们之间的单一性，如： 

    权利要求 2：一种生产权利要求 1 的不锈钢带的方法，包

括以下工艺步骤： 

（步骤（1）至（4）同前所述，此处省略。） 

【例 10】 

    权利要求 1：一种含有防尘物质 X 的涂料。 

    权利要求 2：应用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涂料涂布制品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用压缩空气将涂料喷成雾状；（2）将雾状

的涂料通过一个电极装置Ａ使之带电后再喷涂到制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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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 3：一种喷涂设备，包括一个电极装置 A。 

    与现有技术相比，含有物质 X 的涂料是新的并具有创造

性，电极装置 A 也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但是，用压缩空气使

涂料雾化以及使雾化涂料带电后再直接喷涂到制品上的方法是

已知的。 

说明：权利要求 1 与 2 有单一性，其中含 X 的涂料是它们

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2 与 3 也有单一性，其中电极

装置Ａ是它们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但权利要求 1 与 3 缺乏单

一性，因为它们之间缺乏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例 11】 

    权利要求 1：一种处理纺织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涂

料 A 在工艺条件 B 下喷涂该纺织材料。 

    权利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 1 的方法喷涂得到的一种纺织

材料。 

权利要求 3：权利要求 1 方法中用的一种喷涂机，其特征

在于有一喷嘴 C 能使涂料均匀分布在纺织材料上。                   

现有技术中公开了用涂料处理纺织品的方法，但是，没有

公开权利要求 1 的用一种特殊的涂料 A 在特定的工艺条件 B 下

（例如温度、辐照度等）喷涂的方法，而且，权利要求 2 的纺

织材料具有预想不到的特性。喷嘴 C 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1 的特定技术特征是由于选用了特殊的涂

料而必须相应地采用的特定的工艺条件；而在采用该特殊涂料

和特定工艺条件处理之后得到了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纺织材料，

因此，权利要求１与权利要求２具有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有

单一性。权利要求 3 的喷涂机与权利要求 1 或 2 无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3 与权利要求 1 或 2 均无单一性。 

 

【例 12】 

    权利要求 1：一种制造方法，包括步骤 A 和 B。 

    权利要求 2：为实施步骤 A 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权利要求 3：为实施步骤 B 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没有检索到任何与权利要求 1 方法相关的现有技术文献。 

    说明：步骤 A 和 B 分别为两个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

献的特定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 与 2 或者权利要求 1 与 3 之间

有单一性。权利要求 2 与 3 之间由于不存在相同的或相应的特

定技术特征，因而没有单一性。 

【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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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 1：一种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混合燃烧室有正切

方向的燃料进料口。 

    权利要求 2：一种制造燃烧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包

括使混合燃烧室形成具有正切方向燃料进料口的步骤。 

    权利要求 3：一种制造燃烧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浇铸

工序。 

    权利要求 4：一种制造燃烧器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

有一个装置 X，该装置使燃料进料口按正切方向设置在混合燃

烧室上。 

    权利要求 5：一种制造燃烧器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有一个

自动控制装置 D。 

    权利要求 6：一种用权利要求 1 的燃烧器制造碳黑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其中包括使燃料从正切方向进入燃烧室的步骤。 

    现有技术公开了具有非切向的燃料进料口和混合室的燃烧

器，从现有技术来看，带有正切方向的燃料进料口的燃烧器既

不是已知的，也不是显而易见的。 

说明：权利要求 1、2、4 与 6 有单一性，它们的特定技术

特征都涉及正切方向的进料口。而权利要求 3 或 5 与权利要求

1、2、4 或 6 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所以权

利要求 3 或 5 与权利要求 1、2、4、或 6 之间无单一性。此外，

权利要求 3 与 5 之间也无单一性。                

 

2.2.2.3 从属权利要求的单一性 

   根据本章第 2.2.1 节（5）所述的原则，凡符合规定的从属

权利要求，与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在缺乏单一性

的问题，即使该从属权利要求还包含着另外的发明。 

例如，一项独立权利要求是一种生产铸铁的新方法。在一

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提出了在某一温度范围内按所说的方法生

产铸铁。在此情况下，对该温度范围可撰写一项从属权利要

求，即使在独立权利要求中没有提到温度，也不应当对该从属

权利要求提出缺乏单一性的意见。 

    又如，权利要求 1 是制造产品 A 的方法，其特征是使用 B

为原料；权利要求 2 是按照权利要求 1 制造产品 A 的方法，其

特征是所述的原料 B 是由 C 制备的。由于权利要求 2 包含了权

利要求 1 的全部特征，所以，无论由 C 制造 B 的方法本身是否

是一项发明，均不能认为权利要求 1 与 2 之间缺乏单一性。 

    再如，权利要求 1 是一种汽轮机的叶片，其特征在于该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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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有某种特定的形状；权利要求 2 是按照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汽

轮机叶片，其特征是该叶片是由合金 A 制造的。在该例中，即

使合金 A 是新的，它本身可构成一项独立的发明，且它在汽轮

机叶片中的应用是有创造性的，也不应当对权利要求 2 与权利

要求 1 之间的单一性提出意见。 

应当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上的从属权利要求，实际

上是独立权利要求，有可能存在缺乏单一性的问题。例如，权

利要求 1 是一种接触器，具有特征 A、B 和 C；权利要求 2 是一

种权利要求 1 的接触器，而其中特征 C 由特征 D 代替。由于权

利要求 2 并没有包括权利要求 1 的全部特征，因此不是从属权

利要求，而是独立权利要求。应当按照同类的独立权利要求的

单一性审查原则来判断它们的单一性。 

在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因缺乏新颖性、创造性等原因不能被

授予专利权的情况下，其从属权利要求之间有可能存在缺乏单

一性的问题。 

【例如】 

    权利要求 1：一种显示器，具有特征Ａ和Ｂ。 

    权利要求 2：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显示器，具有另一特征 C。 

    权利要求 3：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显示器，具有另一特征 D。 

    (1) 第一种情况：与现有技术公开的显示器相比，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具有特征 A 和 B 的显示器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说明：权利要求 2 和 3 是进一步限定权利要求 1 保护范围

的从属权利要求，因此，权利要求 1、2 和 3 具有单一性。 

(2) 第二种情况：从两份现有技术文献的结合来看，权利

要求 1 所述的显示器不具有创造性。而特征 C 和 D 分别是对现

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并且两者完全不相关。 

    说明：由于权利要求 1 不具有创造性而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剩下的权利要求 2 和 3 实际上应视为独立权利要求来确定其是

否具有单一性。而权利要求 2 中的特定技术特征 C 与权利要求

3 中的特定技术特征 D 不相同也不相应，因此，权利要求 2 和 3

无单一性。 

 

3.分案申请 

 

3.1 分案的几种情况 

    一件申请有下列不符合单一性情况的，审查员应当要求申

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包括分案处理），使其符合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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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原权利要求书中包含不符合单一性规定的两项以上

发明。 

    原始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中包含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

两项以上发明的，应当要求申请人将该权利要求书限制至其中

一项发明（一般情况是权利要求 1 所对应的发明）或者属于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对于其余的发明，申请人

可以提交分案申请。 

    (2)在修改的申请文件中所增加或替换的独立权利要求与

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发明之间不具有单一性。 

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在修改权利要求时，将原来仅在说

明书中描述的发明作为独立权利要求增加到原权利要求书中，

或者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修改权利要求，将原来仅在说明

书中描述的发明作为独立权利要求替换原独立权利要求，而该

发明与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发明之间缺乏单一性。在此情况下，

审查员一般应当要求申请人将后增加或替换的发明从权利要求

书中删除。申请人可以对该删除的发明提交分案申请。                 

(3) 独立权利要求之一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其余的权利

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 

某一独立权利要求（通常是权利要求 1）缺乏新颖性或创

造性，导致与其并列的其余独立权利要求之间，甚至其从属权

利要求之间失去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即缺乏单一

性，因此需要修改，对于因修改而删除的主题，申请人可以提

交分案申请。例如，一件包括产品、制造方法及用途的申请， 

经检索和审查发现，产品是已知的，其余的该产品制造方法独

立权利要求与该产品用途独立权利要求之间显然不可能有相同

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因此它们需要修改。 

    上述情况的分案，可以是申请人主动要求分案，也可以是

申请人按照审查员要求而分案。应当指出，由于提出分案申请

是申请人自愿的行为，所以审查员只需要求申请人将不符合单

一性要求的两项以上发明改为一项发明，或者改为属于一个总

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至于修改后对其余的发明是否提

出分案申请，完全由申请人自己决定。 

另外，针对一件申请，可以提出一件或者一件以上的分案

申请，针对一件分案申请还可以以原申请为依据再提出一件或

者一件以上的分案申请。针对一件分案申请再提出分案申请

的，若其递交日不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5.1.1 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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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则不能被允许，除非审查员指出了单一性的缺陷。 

 

3.2 分案申请应当满足的要求 

分案申请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1) 分案申请的文本 

    分案申请应当在其说明书的起始部分，即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之前，说明本申请是哪一件申请的分案申请，并写明原申请

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发明创造名称。 

    在提交分案申请时，应当提交原申请文件的副本；要求优

先权的，还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文件副本。 

(2) 分案申请的内容 

分案申请的内容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否则，应当

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或者专利法第三

十三条规定为理由驳回该分案申请。 

条例 53 (3) 

    (3) 分案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分案以后的原申请与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应当分别要求

保护不同的发明；而它们的说明书可以允许有不同的情况。例

如，分案前原申请有 A、B 两项发明；分案之后，原申请的权

利要求书若要求保护 A，其说明书可以仍然是 A 和 B，也可以

只保留 A；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若要求保护 B，其说明书可

以仍然是 A 和 B，也可以只是 B。 

有关分案申请的申请人、递交时间和分案申请的类别的要

求，适用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5.1.1 节的规定。 

    

3.3 分案的审查 

    在一件申请需要分案的情况下，对分案的审查包括对分案

申请的审查以及对分案以后的原申请的审查，应当依据专利法

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进行。 

    (1)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分案

申请的内容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否则，审查员应当要

求申请人进行修改。如果申请人不修改或者进一步修改的内容

超出原申请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则审查员可以根

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分案申请不

符合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或修改不符合专利

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为理由驳回该分案申请。            

    (2)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件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和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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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也就

是说，在该期限内将原申请改为一项发明或者属于一个总的发

明构思的几项发明。同时应当提醒申请人注意：无正当理由期

满未答复的，则该申请被视为撤回；无充分理由不将原申请改

为具有单一性的申请的，审查员可以以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理由驳回该申请。同样，对于原申请的

分案申请不符合单一性规定的，也应当按照上述方式处理。 

   (3) 除了依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进

行审查之外，其他的审查与对一般申请的审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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